
项目采购内容和要求
一、采购技术设计及实施要求

1.1、作业区选择

依据《退化林修复技术规程（试行）》、汉中市林业局《关于切实做好2023年重点区域生态保护和修复项目建设工作的通知》，宁强县2023年退化林修复项目作业区选择优先考虑生态区位重要、退化程度较严重、地域上较为集中连片、可作业面积比重大、交通条件便利、群众积极性高、便于施工管理组织，通过对比分析，作业区选择以受林业有害生物危害的油松、华山松和以栎类为主的多代萌生林形成的针阔混交林为主，规划宁强县2023年退化林修复项目作业区（村）8个，面积10436亩，修复面积10000亩，涉及代家坝镇、汉源街道办、高寨子街道办、二郎坝镇。

1.2、调查区划

（一）调查区划方法

按照镇街（林场）—村（作业区、营林区）—小班三级区划，使用林业规划调查设计软件，以1:10000的地形图为底图，叠加国土三调地类图斑，采用对坡勾绘和GPS精准定位相结合的方法区划作业小班，现场调查记载小班现状因子，以作业区为单位，按照由北向南，从左到右统一进行小班编号，面积量算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GIS）将地形图、外业区划设计图通过匹配进行叠加处理，经系统求算小班面积，面积保留整数。造林作业设计图成图比例尺1:10000。以县为单位编制作业设计。

（二）区划结果

本次共区划4个镇街，8个行政村（作业区），59个作业小班，小班面积10436亩，修复面积10000亩，修复面积控制在95%以上。

1、代家坝镇区划五丁关1个村（作业区）3个作业小班，小班面积563亩，修复面积552亩。

2、汉源街道办区划5个村（作业区）46个作业小班，小班面积7957亩，修复面积7594亩。其中：滴水铺村12个小班，小班面积1916亩，修复面积1872亩；亢家洞村5个小班，小班面积869亩，修复面积841亩；二道河村3个小班，小班面积439亩，修复面积429亩；回水河村10个小班，小班面积1236亩，修复面积1165亩；黄坝驿村16个小班，小班面积3497亩，修复面积3287亩。

3、高寨子街道办区划筒车河1个村3个作业小班，小班面积620亩，修复面积608亩。

二郎坝镇区划二郎坝1村7个作业小班，小班面积1296亩，修复面积1246亩。

（三）林分状况

本次修复对象林分林地权属全部为集体林，按地类全部为有林地。按林种分：水源涵养林7455亩，实验林449亩，环境保护林926亩，风景林626亩，一般用材林544亩。按起源分：天然林5026亩，人工林4974亩。按龄组分：中龄林7173亩，近熟林2275亩，成熟林552亩。植被类型主要为温性针阔混交林，其中，针叶树种以油松为主，兼有少量华山松，受林业有害生物危害严重；阔叶树种以多代萌生的栎类为主，实生株较少，零星分布有其他软阔或其他硬阔树种。林分具有乔木层、下木层、地被物层，群落结构类型为完整结构，郁闭度介于0.4至0.8。

1.3、修复类型

按照《退化林修复技术规程（试行）》,结合本次小班调查现状，修复类型确定为综合修复，修复方式主要是抚育修复和补植修复。抚育修复包括死亡木和濒死木采伐清理、割灌割藤、定株、人工促进天然更新等综合抚育措施；在全面抚育的基础上，结合林分现状、培育目标实施补植修复，通过多种修复技术的综合运用，改善林分生境，恢复林分的正常生长，形成复层、异龄、多树种混交林，培育健康稳定、优质高效的森林生态系统。

1.4、技术措施

（一）抚育修复

抚育修复涉及8个作业区59个小班10000亩，占建设任务总面积的100%。

1、死亡木和濒死木清理

对林分内死亡木、濒死木以及长势颓废无培养价值的非目的林木进行检尺标号，从基部进行伐除，伐桩高度低于5厘米，采伐物根据地形地势纵向或横向成排堆放，对有林业有害生物危害的林木采伐物，须进行无害化处理，严禁采伐木流失。采伐前必须按规定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在进行无害化处理采伐物时需要用火作业的，必须按规定向当地管护站申请报备。

2、人工促进天然更新

在具有天然落种且萌发能力强的母树周围，局部去除杂草和枯枝落叶层、松动表层土壤，使种子与土壤充分接触生根发芽，促进其自然生长。以目的树种幼苗幼树为中心，割除周围影响幼苗幼树生长的杂灌杂草及藤本植物，作业范围最小直径不低于1米。对缠绕、寄生在树体上的藤本植物，应从基部割除清理。

3、定株

按间密留匀、去劣留优的原则，调整天然萌生幼树密度，同时对保留的同一穴中的多株幼树进行选择性伐（割）除，伐（割）后每穴保留1～2株。

（二）人工补植

补植涉及8个作业区59个小班，补植面积7066亩，占建设任务总面积的71%。

1、树种选择

选择的补植树种应与林分现有树种在生物学特性与生态习性方面共生、相容、互补，促进形成结构稳定的林分结构。根据林分现状和培育功能目的，优先选择抗逆性强、本地适生的乡土树种，包含了常绿和落叶、针叶和阔叶树种，包括黄柏、侧柏、栓皮栎、云杉、红豆杉，兼顾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景观效果。

2、造林模型设计

根据造林地的立地条件、造林树种的生物学特性及退化修复项目的建设要求，造林模型为：针阔混交林。

3、营造林技术设计

（1）造林位置 

郁闭度小于0.5的林分或郁闭度大于0.5但林木分布不均匀林分，采伐、抚育后出现的“天窗”、保留的林木和幼树幼苗稀疏的林分均需进行人工补植，补植点位设置在林中空地、保留的林木和幼树幼苗分布稀疏的地块。根据地形地貌和现有林木分布情况灵活确定，应不拘于株行距的规定，但要保证单位面积上的补植点的数量不低于补植密度。

（2）补植密度

 根据补植林分内现有林木和保留的幼树幼苗的密度和分布状况、树种特性、培育目的等因素，按照项目造林类型，设计补植密度为每亩补植42株的涉及56个小班，面积6918亩；郁闭度0.4及以下的林分,设计补植密度为每亩56株的涉及2个小班，面积138亩,设计补植密度为每亩111株的涉及1个小班，面积10亩。同一小班设计2个以上树种混交补植的，采取带状混交或块状混交方式，视现有林木和保留的幼树幼苗的密度和分布状况灵活确定。

（3）整地 

采用对地表植被破坏少的穴状整地方式，整地规格为40×40×30cm。整地时，要将表土与心土分别堆放，并捡净石块、杂草，整地应尽量避免造成新的水土流失,整地时间应在2023年秋、冬季进行，也可视实际气候情况随整随造。

（4）种苗质量 

 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推进种苗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林场发〔2019〕82号）、陕西省林业局《关于印发〈陕西省国土绿化规划（2023-2030）〉的通知》（陕林财发〔2022〕191号）文件精神，本次造林苗木优先使用林木良种，林木良种使用率达到75%以上。用苗质量必须使用符合或参照《陕西省主要造林树种苗木质量分级》DB61/T 378-2006标准要求Ⅱ级及以上。黄柏、栓皮栎为裸根苗，侧柏、云杉、红豆杉为容器苗，要求生长健壮、根系发达、顶芽饱满、无病虫害、木质化程度高、无损伤的苗木，且必须具备“两证一签”。

苗木质量标准表

	树种
	苗木

种类
	规格
	综合控制指标（cm）

	
	
	苗龄
	地径(cm)
	苗高(cm)
	

	黄柏
	播种苗
	1
	≥0.4
	≥40
	充分木质化

	侧柏
	容器苗
	2
	≥0.6
	≥40
	充分木质化、容器≥10*10*10

	栓皮栎
	播种苗
	1
	≥0.3
	≥30
	充分木质化

	云杉
	容器苗
	
	≥0.5
	≥40
	充分木质化、容器≥10*10*10

	红豆杉
	容器苗
	
	≥0.5
	≥40
	秦岭红豆杉、充分木质化、容器≥10*10*10


（5）栽植

 根据我县秋冬季节少雨、干旱持续时间较长的气候特点，栽植时间宜选择在2024年春季，2月下旬至3月中旬期间，雨前或雨后土壤墒情较好的时段进行栽植，天旱土干时不宜栽植，栽植时扶正苗身、深浅适当、根系舒展、熟土回填、填土一半后提苗踩实，再填土踩实，最后覆上虚土，具备浇灌条件的应浇足定根水。容器苗栽植采用穴植，栽植前去掉容器，植穴要略大于容器。

（6）成活率调查与补植

成活率调查应在新造幼林经过一个生长季节后进行，秋季造林成活率调查时间在第二年秋季进行。调查方法是在当年所有造林小班内选设具有代表性的标准地，分别计数成活与死亡株数。调查结果分别按成活率85%以上、40～85%、40%以下三级统计。成活率在40%以下的必须重新造林，成活率在40～84%的按初植密度必须及时进行补植。

（7）幼林抚育管护 

造林后进行幼林抚育，应连续进行3年，每年抚育1次，时间在每年的5月-8月。抚育方法为：在造林后的3年内，对造林地块进行砍除杂灌、除草、对幼树进行扩盘培土、松土除草、除萌整枝，并将杂草覆盖在苗木根部周围，保持林地卫生。同时，制定管护制度，落实管护责任，防止人畜危害。

二、种苗需要量及用工量

2.1、种苗需要量 

根据不同设计补植密度和树种混交配置比例，完成7066亩补植造林共需种苗303948株，其中：

（一）侧柏：84660株

（二）栓皮栎：59220株

（三）黄柏：150835株

（四）云杉：7615株

（五）红豆杉：1618株

详见《汉中市2023年秦岭中段（南麓）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恢复项目宁强县退化林修复用苗量用工量统计表》


2.2、用工量

完成10000亩退化林修复总用工量37665 个工日。

（一）补植：每亩按2.5个工日计算，补植7066亩需17665个工日。

1、整地0.5个工日/亩，7066亩需3533个工日；

2、栽植0.5个工日/亩，7066亩需3533个工日

3、补植幼林抚育3年，每年1次，0.5个工日/亩/次，7066亩需10599个工日。

（二）抚育修复：每亩按2个工日计算，10000亩需20000个工日。

三、服务期限和地点

3.1、工期：合同签订之日起3年。
3.2、实施地点：宁强县2023年退化林修复项目作业区（村）8个，面积10436亩，修复面积10000亩，涉及代家坝镇、汉源街道办、高寨子街道办、二郎坝镇。
四、其他要求

4.1、投标报价说明

供应商的报价包括全部的价格及相关税费到指定地点实施及其他有关的交付使用前的所有费用，包括采购项目未考虑的项目实施过程中必要的费用，及项目履行过程中所需的而招标文件中未列出的相关费用。一旦中标，合同签定后在本项目采购范围及须完成的工作量内合同价格将不得变动。

4.2本项目采购主体为汉中市秦巴生态保护中心，具体实施负责单位为宁强县林业局。

4.3、中标人在领取中标通知书后，按项目所在地劳动保障监察机构规定，办理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手续。
 代理机构：衡正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0916-8886036

